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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

发展

资金 

农机

购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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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(财农[2020]10号) 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业厅<关

于印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(晋财农[2017] 92

号)、《吕梁市农业农村局 吕梁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1-2023年全市农业

机械购置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》(吕农发[2021] 124号) 

申请指南： 

补贴对象：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（以下简称购机

者），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经

济组织、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。 

补贴范围：结合我市农业生产实际，将全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

内15大类38个小类127个品目作为我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。 

补贴标准：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，具体补贴额度以

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补贴额一览表为准。 

申请程序：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按照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先购后补、

县级结算、直补到卡（户）”方式实施。 

申请材料：（1）购机者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（身份证或营业执照）；

（2）补贴产品的税控发票原件及复印件；（3）购机者银行卡（折）或

银行账号信息或复印件；（4）政策实施要求提供的其它必要信息。购置

牌证管理机具的购机者还需携带农机监理部门核发的《拖拉机和联合收

割机行驶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 

政策咨询电话：0358-8284634 

受理单位: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

办理时限：补贴申领原则上当年有效，因当年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够、

办理手续时间紧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，可在下一个年度优先兑付。 

补贴结果：2021年补贴农机具5875台，扶持农户数量4630户，农机报废

更新完成20台。 

监督渠道：举报电话0358-8284634 

地址：吕梁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以及各县市区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

心 

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

械化促进法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主席令第十六号）、

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

修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

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(财农〔2020〕10 号)、

《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

业厅<关于印发农 业生产

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>的

通知》（晋财农〔2017〕92 

号）、《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

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

2021-2023年全省农业机械

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晋农机〔2021〕5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

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

约束的通知》（农办机

〔2019〕6号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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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生

产发展

资金 

耕地地

力保护 

● 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
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财农[2020]10
号) 、《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"三项补贴"
改革工作的通知》(财农[2016]26号)、《山西省财政
厅山西省农业厅<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
施细则>的通知》(晋财农[2017] 92号)、 《山西省
财政厅山西省农业厅关于做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
金工作的通知》(晋财农[2018] 72号)、《吕梁市财
政局吕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转发<山西省财政厅山西
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
金发放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(吕财农[2021] 20号)、
《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1年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》(晋财农
〔2021〕18号) 

● 申请指南： 
补贴对象：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。 
补贴范围：以家庭承包农户（以下简称农户）为单
位，已确权颁证地面积（除“六不补”扣除面积） 
补贴标准：67元/亩 
咨询电话：0358-3386920 
受理单位:村委会 
办理时限：当年 
联系方式：0358-3386920 
● 补贴结果：2021年申请补贴户数为486081户，申报

补贴面积为3664503.5476亩 
● 监督渠道：举报电话0358-3386920 
地址：吕梁市农业农村局以及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
 

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

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(财农〔2020〕10 

号)、《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推

开农业“三项补贴”改革工作的

通知》（财农〔2016〕26 号）、

《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业厅<关

于印发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

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晋财农

〔2017〕92 号）、《山西省财政厅 

山西省农业厅关于做好农业支持

保护补贴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财 

农〔2018〕72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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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

振兴

资金 

支持

龙头
企业

发展
项目 

●政策依据：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扶持农业

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

〔2019〕69号） 

● 申请指南：  
补贴对象：符合贴息要求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、农业
产业化省级示范联合体牵头企业、在省级重点龙头企
业就业的高学历人才。 
补贴范围：省级重点龙头企业。  
补贴标准：奖补每个农业产业化省级示范联合体50万
元；对在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工作满五年的每名全日制
博士生一次性奖补生活补助10万元，提供科研经费5万
元；对在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工作满五年的每名全日制
硕士生一次性奖补生活补助5万元，提供科研经费3万
元；对省级重点龙头企业2020年发生的贷款按照标准
给予贴息。  
申请程序：经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申请，县级农业农村
主管部门审查上报，省级复审，按标准要求分配到各
县市区。  
咨询电话：0358--3378053  
受理单位：吕梁市农业农村局 
办理时限：2021年12月31日前  
● 补贴结果:通过政策引导与扶持，促进龙头企业健康

发展，不断壮大龙头企业的规模和实力，带动农民
增收。 

● 监督渠道：  
● 举报电话：0358-3378053 
地址：吕梁市农业农村局（吕梁市国投财经中心D座

1305） 
  
 

 

 

 

 

 

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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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的通知》(财农〔2020〕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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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

生产

发展

资金 

 

 

新型

职业

农民

培训 

● 政策依据：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《关于做好

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农办科发

〔2021〕23号）要求和吕梁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印

发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(吕农发〔2021〕33号)  

● 申请指南：  
补贴对象：开展市级统筹培训，培训农业企业经营管
理50人，农村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550人,，新型经营
主体、服务主体带头4400人，乡村治理及农村社会事
业带头1200人，种养加能手、能工巧匠20906人，高素
质女农民200人。 
补贴范围：年满16周岁，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
生产、经营、服务的务农农民。  
补贴标准：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培训资金标准为每人
10000元；农村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资金标准为每人
4000元；新型经营主体、服务主体带头资金标准为每
人2500元；乡村治理及农村社会事业带头资金标准为
每人2500元；种养加能手、能工巧匠资金标准为每人
1000元；高素质女农民资金标准为每人4000元。  
申请程序：对我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民培训需求
进行摸底调查，建立培育对象库，组织有意愿有需求
的农民，登录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（www.ngx.net.cn）
“农民培育培训申报系统”或手机下载“云上智农”
APP报名参加培训  
申请材料：登录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
（www.ngx.net.cn）“农民培育培训申报系统”或手机
下载“云上智农”APP报名参加培训。  
咨询电话：0358--3386916  
受理单位：吕梁市农业农村局 
办理时限：2021年12月31日前  
● 补贴结果:培训农民27306人，提高了培训人员的理

论实践水平。 
● 监督渠道：  
● 举报电话：0358-3386916  
地址：吕梁市农业农村局 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

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(财农 2020〕10 号)、

《“十三五”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

育发展规划》（农科教发〔2017〕

2号）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业

厅<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

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晋财农  

〔2017〕92 号）、《山西省人民政

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

培育规划纲要（2015-2020 年）

的通知》（晋政发〔2015〕6 

号）、《吕梁市高素质农民培育方

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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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

生产

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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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作

社 

●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

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财农[2020]10号)、

《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业厅<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发展

资金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(晋财农[2017]92号)、

《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业厅关于做好农业支持保护

补贴资金工作的通知》(晋财农[2018]72号)、《关于开

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农发

【2019】18号）、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等10部门《关于开

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》（晋农办经发

【2020】172号）、《关于开展2021年农民合作社质量提

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农办经发【2021】46

号） 

●申报指南 
补助对象：2021年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

县。 

申报程序：编制方案、确定试点、批复试点方案。 

受理单位：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

试点时限：2年。 

咨询电话：0358-8236956 

●补贴结果：发展壮大单体农民合作社、促进联合与

合作发展、提升县域指导扶持服务能力 

●监督渠道：举报电话0358-8236956、地址：吕梁市

国投财经中心D座1207 

 

 

 

 

 

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

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(财农〔2020〕10 

号)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业

厅<关于印发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

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晋财农

〔2017〕92 号）、《山西省财政厅 

山西省农业厅关于做好农业支持

保护补贴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财 

农〔2018〕72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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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有 规

定 的 ， 

从 其 规

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吕梁

市现

代农

业发

展服

务中

心 

 

 

 

 

 

 

 
■政府网站 

□政府公报 

口两微一端  
□发布听证会 

口广播电视 

□纸质媒体  
□公开查阅点 

□政务服务中心 

口便民服务站 
□入户/现场  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  
口精准推送 

□投资项目在线审批

监管平台  
□政务服务一体化平

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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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内容 

（要素） 

 

 

公开依据 

 

 

公开时限 

 
公开

主体 

 

 

公开渠道和载体 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次 

一级
事项 

二级
事项 

全社
会 

特定
群体 

 

主动 
依申
请 

 

县级 乡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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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

生产

发展

资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家 庭
农场 

●政策依据：《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

见》（中农发〔2019〕16号）《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

室关于公布2020年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通知》（晋农办

政改发〔2020〕268号） 

●补助标准：2020年省级示范家庭农场8万元/个，其

余资金各县评定县级示范家庭农场分配 

补助对象：各级示范家庭农场 

补助范围：2020年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及各县评定的县

级示范家庭农场 

申请程序：使用专项资金的家庭农场需编制项目实施

方案，县（市、区）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（农经中

心）要对编制的实施方案进行审查，在切实可行的基

础上予以批复。 

受理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

受理时限：接到报告及时受理。 

咨询电话：0358-8239656 

●补贴结果：补助资金到位后，三个月内拨付到家庭

农场及合作社。 

●监督渠道：举报电话0358-8239656、地址：吕梁市

国投财经中心D座1207 

 

 

 

 

 

《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

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使

用计划的通知》（晋农计财发

〔2021〕14号） 

《关于转发下达2021年中央农业

生产发展资金计划及任务清单的

通知》（吕农服发〔2021〕42号） 
《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1年

省级财政年初预算农业生产发展资金

及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安排计划

及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晋农计财发

〔2021〕9号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自 政 府

信 息 形
成 或 者

变 更 之

日 起 20 
个 工 作

日 内 。
法 律 、

法 规 对
政 府 信

息 公 开

的 期 限
另 有 规

定 的 ， 
从 其 规

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吕梁

市农

业农

村局 

 

 

 

 

 

 

 
■政府网站 

□政府公报 

口两微一端  
□发布听证会 

口广播电视 

□纸质媒体  
□公开查阅点 

□政务服务中心 

口便民服务站 
□入户/现场  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  
口精准推送 

□投资项目在线审批

监管平台  
□政务服务一体化平

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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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时限 

 
公开

主体 

 

 

公开渠道和载体 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次 

一级

事项 

二级

事项 

全社

会 

特定

群体 

 

主动 
依申

请 

 

县级 
 

乡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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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

防疫

等补

助经

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强制

免疫

补助 

 
 
 
 
●政策依据：《动物防疫法》第十六条、《2021年山西
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》（晋农疫控发[2021]1号）、
《2021年吕梁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》（吕农牧发
[2021]3号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补贴对象：全市猪、牛、羊、禽；补贴范围：猪瘟
疫苗、猪蓝耳病疫苗、鸡新城疫疫苗、流调补助；补
贴标准：通过公开招标采购定价，猪瘟疫苗0.4万元/
万头份、猪蓝耳病疫苗1.3万元/万头份、鸡新城疫疫
苗0.0065万元/万羽份；申请程序：各县市区上报、市
疫控中心汇总、局党组会议研究通过、市政府领导批
示、市财政局下文批准、采用公开招标程序；受理单
位：吕梁市农业农村局；办理时间：2021年3月份、9
月份、全年实时；联系方式：13934361260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补贴结果：采购猪瘟疫苗900万头份、猪蓝耳病疫苗
200万头份、鸡新城疫疫苗1.1亿羽份；实行疫苗专人
管理和出入库登记台账；免费为养殖场户供应疫苗及
免疫注射；完成全市100%的强制免疫任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监督渠道：吕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办、市县两级农
业农村管理部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

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(财农〔2020〕10 

号)、《2019年山西省强制免疫病

种“先打后补”实施方案》（晋农

办牧医发〔2019〕156 号）《关  

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 [2014]47 号、

《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业厅<关

于印发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

办法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晋财农  

[2017]164 号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自政府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
个工作

日内。

法律、

法规对

政府信

息公开

的期限

另有规

定的，

从其规

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吕梁

市农

业农

村局 

 

 

 

 

 

 
■政府网站 

□政府公报 

口两微一端  
□发布听证会 

口广播电视 

□纸质媒体  
□公开查阅点 

口政务服务中心 

口便民服务站 
□入户/现场  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  
口精准推送 

口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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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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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 

全社

会 

特定

群体 

 

主动 
依申

请 

 

县级 
 

乡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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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 
防疫

等补

助经 

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养 殖

环 节

无 害

化 处

理 补

助 

●政策依据：《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[2014]47号） 

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印发动物防疫

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晋财农[2017]164号） 

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山西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病

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农计财发[2021]8

号） 

●补助标准：无害化处理80元/头，中央、省补助不足

部分县级补足。 

补助对象：病死畜禽无害化场、生猪养殖场、户。 

补助范围：养殖环节病死猪（谁处理、补助谁） 

申请程序：养殖场户有病死猪及时向当地动物卫生监

督机构或乡镇畜牧兽医站（便民服务中心）报告。 

受理单位：各县农业农村局、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或乡

镇畜牧兽医站，经2名以上官方兽医现场监督畜主按照

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（GB-16548-

2017）的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后，填表，经由养殖场

户和官方兽医签字确认后逐级上报。 

受理时限：接到报告及时受理。 

咨询电话：0358-3383900 

●补贴结果：补助资金到位后，三个月内拨付到养殖

场户。 

●监督渠道：举报电话0358-3383900、地址：吕梁市

国投财经中心D座1202 

 

 

 

 

 

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

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(财农〔2020〕10 

号)、《2019 年山西省强制免疫病

种“先打后补”实施方案》（晋农

办牧医发〔2019〕156 号）《关  

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4]47 号、

《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农业厅<关

于印发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

办法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晋财农  

[2017]164 号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自 政 府

信 息 形

成 或 者

变 更 之

日 起 20 

个 工 作

日 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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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信

息 公 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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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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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政府网站 

□政府公报 

口两微一端  
□发布听证会 

口广播电视 

□纸质媒体  
□公开查阅点 

□政务服务中心 

口便民服务站 
□入户/现场  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  
口精准推送 

□投资项目在线审批

监管平台  
□政务服务一体化平

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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